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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九日舉行之

股東特別大會投票表決結果

董事會欣然宣佈，股東特別大會通告所載決議案已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九日舉行之股東

特別大會上，以按股數投票表決方式正式通過。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之通函（「該通函」）。除文義另有界定外，
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欣然宣佈，股東特別大會通告所載決議案已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九日舉行之股東特

別大會上，以按股數投票表決方式正式通過。於股東特別大會日期，本公司之已發行股份

總數為1,592,368,346股股份。據董事所深知，賦予獨立股東權利出席股東特別大會並於會上

投票贊成或反對決議案之股份總數為 676,826,000股股份。誠如該通函所載，新達及其聯繫

人士須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放棄就決議案投票，且董事會確認，就董事所深知，新達及其聯

繫人士已據此放棄就決議案投票。概無股份賦予持有人權利出席股東特別大會及僅可於會

上投票反對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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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獲委任為於股東特別大會點票

之監票人。於股東特別大會獲通過之決議案之按股數投票結果載列如下：

決議案
票數（百分比）

贊成 反對

「動議： 160,671,297
(85.694422%)

26,822,000
(14.305578%)

(a) 批准、確認及追認番禺協議以及本公司簽立、交付及

履行番禺協議；

(b) 批准、確認及追認收購事項、超洋股份出售以及番禺

協 議 項 下 擬 進 行 或 附 帶 之 一 切 交 易 ， 以 及 本 公 司

及╱或其附屬公司根據番禺協議已採取或將採取之所

有行動；

(c) 根據番禺協議之條款，向朱先生及╱或彼之代名人配

發及發行最多 204,925,468股代價股份，以支付餘額；及

指示本公司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於本公司指示之日

期（包括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處暫停辦理本公司股份過

戶之日子），就代價股份向朱先生及╱或彼之代名人或

按朱先生指示發出印有公司印章之股票；並授權任何

一名單獨行動董事採取彼就上述事宜認為適當之任何

及一切行動，及簽立任何文件；及

(d) 授權本公司任何一名董事代表本公司採取一切有關行

動及事宜，簽署、簽立及交付一切有關其他文件、契

據、文據及協議以及作出彼可能認為就或使番禺協

議、收購事項、超洋股份出售及發行代價股份或番禺

協議項下任何擬進行交易及附帶之所有其他事宜生效

而言屬必要、適當或權宜之有關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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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票數，上述決議案已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承董事會命

合生創展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朱孟依

香港，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九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九位董事。執行董事為朱孟依先生（主席）、項斌先生、陳長纓先生、歐偉建先

生、薛虎先生及趙明豐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阮北耀先生、李頌熹先生及黃承基先生。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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